附件3：
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

抽查项目通知及提交资料清单

各被抽查项目的造价咨询单位：

    根据珠海市住建局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住建造（2020） 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根据该《通知》发布的《2020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市造价管理站拟于近期组织开展对以下通知项目的咨询企业编制的《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》、《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》进行咨询服务成果监督检查：
本次监督检查项目如下：
    二、监督检查时需要现场检查的资料清单如下，请带至现场备查：   
   1、招标文件及合同类：

     （1）检查项目《咨询服务委托合同》

     （2）检查项目《施工招标文件》

   2、咨询成果类：

（1）《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》

（2）《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》     

（3）《工期计算资料》

（4）《施工技术和措施方案》

（5）材料价格计算依据

（6）经建设单位确认、证明导致存在扣分情形为非咨询单位原因的相关材料；

（7）其他与《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》、《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》编制相关资料。
3、项目《招标工程工程量清单》、《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》二审报告（全套）

4、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、编、审人员身份证及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。

5、建设单位提交的《2020年度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附件1《招标工程<工程量清单>、<最高投标限价>编制项目基本情况表》

  注意：仅在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时点接受资料（会议现场提交），不接受后补资料。

三、检查时间为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请各单位做好迎接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准备。

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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